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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○ 一 一 至 一 二 年 度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七 日 舉 行 。 該

會 議 處 理 的 主 要 事 項 臚 列 如 下 。  

 
由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， 取 消 下 列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 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健 康 教 育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 基 層 醫 療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由 大 學 擴 展 教 育 課 程 局 建 議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列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金 融 服 務 （ 法 律 及 規 管 ） 高 等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二 年 二 月  

2  金 融 服 務 （ 法 律 及 規 管 ）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二 年 二 月  

3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二 年 一 月  

4  網 上 商 業 及 推 廣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二 年 二 月  

 
核 准 將 「 老 年 骨 科 綜 合 護 理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」 及 「 老 年 骨 科 綜 合 護 理 學 士 後

文 憑 課 程 」 的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更 改 為 「 老 年 骨 科 學 理 學 碩 士 課 程 」 及 「 老 年

骨 科 學 學 士 後 文 憑 課 程 」 。  
 
核 准 將 「 環 球 經 濟 與 金 融 理 學 士 課 程 」 的 名 稱 更 改 為 「 環 球 經 濟 與 金 融 跨

學 科 主 修 課 程 」 。  
 

核 准 伍 宜 孫 書 院 通 識 教 育 課 程 框 架 。  

 

省 悉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推 行 的 新 本 科 課 程 的 修 訂 。  

 

核 准 適 用 於 由 二 ○ 一 一 至 一 二 年 度 起 入 讀 現 行 五 年 制 課 程 的 學 生 的 「 醫 科

本 科 生 學 則 」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即 時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「 研 究 生 總 學 則 」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由 二 ○ 一 一 至 一 二 年 度 起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理 學 院 院 務 會 豁 免 「 全 日 制 本 科 生 總 學 則 」 的 建 議 ， 將 「 生 物 醫 學 工

程 導 論 」 ( B M E G 1 1 3 0 ) 一 科 納 入 計 算 分 子 生 物 技 術 學 課 程 主 修 科 目 平 均 積

點 ， 以 釐 定 學 位 等 級 ， 並 適 用 於 二 ○ ○ 九 至 一 ○ 年 度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接 納 下 列 委 員 會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輔 以 口 頭 報 告 ：  

 

 教 務 會 本 科 新 生 入 學 委 員 會  

 教 務 會 奬 學 金 委 員 會  

 教 務 會 師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

 

核 准 按 認 可 學 歷 入 讀 新 六 年 制 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課 程 的 豁 免 建 議 ， 惟 須 加 入

教 務 會 優 化 雙 語 教 育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。  



 （ 二 ）

 

核 准 為 具 備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以 外 資 格 、 入 讀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新 課 程 的 高

年 級 生 學 額 的 副 學 士 學 位 ╱ 高 級 文 憑 持 有 人 而 設 的 大 學 核 心 課 程 中 文 要 求

的 豁 免 機 制 。  

 

審 議 為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起 入 讀 新 課 程 的 學 生 而 建 議 的 「 全 日 制 本 科 生

總 學 則 」 ， 該 總 學 則 已 包 含 現 時 為 不 同 專 業 課 程 而 設 的 學 則 ， 非 學 分 制 的

內 外 全 科 醫 學 士 課 程 則 除 外 。 待 課 業 負 荷 有 關 事 項 及 相 關 的 申 請 批 核 程 序

被 重 新 考 慮 後 ， 該 總 學 則 將 再 提 交 予 教 務 會 審 核 。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三 年 度 起 開 設 為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作 銜 接 的 兩 年 制 運 動 科

學 與 健 康 教 育 理 學 士 課 程 ， 並 豁 免 成 功 修 畢 該 課 程 必 修 技 術 科 目 的 學 生 一

學 分 的 大 學 核 心 課 程 體 育 要 求 。  

 

核 准 學 業 指 導 工 作 小 組 為 本 科 生 及 研 究 生 推 行 精 簡 的 學 業 指 導 計 劃 的 建

議 。  

 

向 將 辭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一 職 ， 並 將 以 歷 史 學 教 授 身 份 續 任 教 務 會 成 員 的 熊 秉

真 教 授 ， 及 將 離 任 的 何 善 衡 眼 科 及 視 覺 科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眼 科 及 視 覺 科 學 教

授 林 順 潮 教 授 致 謝 。  
 
 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二 年 一 月  


